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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组织会议续会 

2013 年 4 月 25 日和 26 日 

议程项目 4 

选举、提名、认可和任命 

  议程 

  增编 

  说明 

 4. 选举、提名、认可和任命 

 理事会将就下列机构采取行动： 

统计委员会(E/2013/9) 

 按以下方式选出八名成员： 

 非洲国家三名； 

 东欧国家一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一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三名。 

 此外，西欧和其他国家仍有一个空缺未填补，其任期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见理事会第 2012/201 A 号决定)。 

人口与发展委员会(E/2013/9) 

 按以下方式选出十六名成员： 

 非洲国家四名； 

 亚太国家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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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国家两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三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三名。 

 此外，委员会还有以下六个空缺未填补：亚太国家一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一个，任期均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6 年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闭会时届

满；非洲国家一个、亚太国家两个、东欧国家一个，任期均从委员会第四十七届

会议(2013 年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至 2017 年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闭会时届满

(见理事会第 2012/201 C 号决定)。 

妇女地位委员会(E/2013/9) 

 按以下方式选出十三名成员： 

 非洲国家五名； 

 亚太国家五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三名。 

麻醉药品委员会(E/2013/9) 

 按以下方式选出二十名成员： 

 非洲国家四名； 

 亚太国家四名； 

 东欧国家三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四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五名。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E/2013/9) 

 大会第 67/203 号决议欣见其决定设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政府间高级别政治

论坛以取代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并建议委员会在关于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形式和组

织架构的谈判结束之后，在第一届高级别政治论坛召开之前，举行简短、程序性

的最后一届会议以确保顺利的机构过渡。 

 大会在同一决议中，呼吁至迟于 2013 年 1 月开始在大会领导下启动一个谈

判进程，以确定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形式和组织架构，并力求到 2013 年 5 月结束

谈判，以便为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开始时召开的第一届高级别论坛的筹备工作

留出充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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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会第 67/203 号决议的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 2013 年不举行三年

任期从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第一次组织会议(2014 年举行)开始，至 2017 年委

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闭会时届满的委员会成员的选举。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E/2013/9/Add.1) 

 由大会提名，按以下方式选出七名成员： 

 非洲国家三名； 

 亚太国家三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一名。 

 此外，委员会还有以下五个空缺未填补：西欧和其他国家五名成员：其中四

名成员的任期从大会选出之日开始，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届满；一名成员的任

期从选出之日开始，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见理事会第 2012/201 C 号决定)。 

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E/2013/9/Add.2) 

 理事会将审议秘书长提名的 24 名专家，他们将以个人身份在委员会任职四

年，任期从 2014 年 1 月 1日开始。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E/2013/9/Add.3 和 4) 

 按以下方式选出八名成员： 

 非洲国家两名； 

 亚太国家两名； 

 东欧国家两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一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一名。 

 此外，理事会主席将根据土著组织的提名任命八名专家。届时将向理事会提

交被任命人员和候选人的资料以及他们的履历。 

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E/2013/9/Add.10)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4/69 号决议的规定，理事会将注意到秘书长任

命的 25 名专家，他们将以专家身份在委员会任职，四年任期从 2013 年 7 月 1 日

开始。秘书处正在收集被任命人员的资料。因此，被任命人员的名单将连同其履

历提交 2013 年 7 月理事会实质性会议。被任命人员的任期将在秘书长通知理事

会之后开始，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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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E/2013/9/Add.5) 

 按以下方式选出十一名成员： 

 非洲国家一名； 

 亚太国家两名； 

 东欧国家两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两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四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项目事务厅执行局(E/2013/9/Add.6) 

 按以下方式选出十一名成员： 

 非洲国家一名； 

 亚太国家两名； 

 东欧国家两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两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四名。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执行局(E/2013/9/Add.7) 

 按以下方式选出二十四名成员： 

根据理事会第 2010/35 号决议按地域分类 

 非洲国家五名； 

 亚太国家五名； 

 东欧国家两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三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三名。 

大会第 64/289号决议第 61段和理事会第 2010/35 号决议规定的捐助国六名成员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E/2013/9/Add.8) 

 按以下方式从 E/2013/9/Add.8 号文件附件所载名单 A 至 D 所列国家中选出

六名成员： 

 名单 A 所列国家两名； 

 名单 B 所列国家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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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 C 所列国家一名； 

 名单 D 所列国家两名。 

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方案协调委员会

(E/2013/9/Add.9) 

 按以下方式选出八名成员： 

 非洲国家两名； 

 亚太国家两名； 

 东欧国家一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一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两名。 

 还提请经社理事会注意以下机构仍有上届会议未填补的空缺： 

社会发展委员会(E/2013/9) 

 委员会下列七个空缺仍未填补：东欧国家一个，任期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3

年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闭会时届满；西欧和其他国家一个，任期从当选之日开

始，至 2016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闭会时届满；亚太国家一个、东欧国家一个及西

欧和其他国家三个，任期均从 2013 年第五十二届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始，至 2017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闭会时届满(见理事会第 2012/201 D 号决定)。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E/2013/9) 

 西欧和其他国家三个空缺仍未填补，任期均为三年，从 2013 年委员会第二

十二届会议组织会议开始，至 2016 年第二十四届会议闭会时届满(见理事会第

2012/201 A 号决定)。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E/2013/9) 

 委员会下列两个空缺仍未填补：亚太国家一个、东欧国家一个，任期均从当

选之日开始，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见理事会第 2012/201 D 号决定)。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专家工作组下列二十个空缺仍未填补：非洲国家一名成员，亚太国家两名成

员，西欧和其他国家八名成员，任期均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届满；非洲国家一名成员，亚太国家四名成员，东欧国家两名成员，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两名成员，任期均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见理

事会第 2012/201 A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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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奖委员会 

 委员会下列四个空缺仍未填补：非洲国家两名成员，亚太国家两名成员，任

期均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届满(见理事会第 2012/201 D 号决

定)。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理事会 

 理事会下列九个空缺仍未填补：东欧国家两名成员、西欧和其他国家一名成

员，任期均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届满；东欧国家两名成员，

西欧和其他国家四名成员，任期均从当选之日开始，至 2016年 12月 31日届满(见

理事会第 2012/201 D 号决定)。 

 

–––––––––––––– 

 


